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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具体收储方案

该项目原为洩湖镇大兴村、兀家岩村、薛家河村等有关村组集体农用地，2023

年 4月 28日经《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2023]468号批准，将该宗

地转依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总面积 294.3105亩，包括耕地、林地、

园地，其他农用地，地上多为空地，少量地上建有房屋。截止 2025年 3月项目尚未

完成征收补偿。拟计划于 2025年 10月前完成征收补偿并纳入储备。按照单元详细

规划，该项目位于 CZ-LTX-03详细单元，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拟于 2026年 6月

按照规划用途供地，土地面积 294.3105亩。

（三）政策依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项目的政策依据如下：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运用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

陕自然资发[2025]324号

2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土地储备专项债项目申报审工作的通知》
市资源发[2025]18号

3
《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5】45 号

4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土地征收拆
迁安置储备供应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政办法【2023】15 号

5
《用于土地储备的专项债券项目申报、审核工作指

引》
——

6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蓝田县 2023 年度第一批次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3】468号

（四）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项目单位：蓝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6101227759255272

法定代表人：王增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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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类型：事业单位法人

有 效 期：2023年 11月 15日 至 2028年 11月 15日

住 所：蓝田县蓝新路 7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促进县城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国有土地收购；集体土地征

收、储备。

举办单位：蓝田县国土资源局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2025年西安市蓝田县三元科技产业园二期土地收储项目土地性质符合征收要

求，项目实施单位蓝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应当终止、撤销或解散的情形，具备建设本次专项债对应投资项

目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投资与收益平衡

（一）项目总投资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总投资为 7064.30 万元：其中储备成本共计

6539.30万元。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1484.80万元，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947.52

万元，耕地开垦费 627.86万元，耕地占用税 431.66万元，新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

1030.09万元，水利建设基金 29.43万元，土地开发费 1471.55万元，其他支出 516.39

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7064.30万元，资金筹措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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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500万元，

（2）财政拨款 3564.30万元，已投入 2970.45万元，计划 2025年全部到位。

本次项目融资 3500万元，期限为 5年的专项债券，发行计划如下：

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3500.00 5年期

合 计 3500.00 /

（三）项目收入来源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入，预计出让土地面积 294.3105

亩，单价 30万元每亩，预计总收入 8829.32万元。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评价报

告》，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条件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西安市蓝

田县三元科技产业园二期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中各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项目运

营支出及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金安排，符合政府专项债券相关的规定，符合

财预（2017）89号文、财库（2018）72号对政府专项债券应当科学制定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四、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专项评价意见

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2025年西安市蓝田县三元科技产业园

二期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并出具《评价报告》。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10116722857671M,执业证书许可编码号为

61010128，为具备会计师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价报告》对《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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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评价为：在满足项目实施方案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本次拟发行的专项债

券可以为该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项目按照计划顺利实施。同时，项

目建成后各项经营收入为项目提供了持续、稳定、充足的现金流入，可以满足项目

还本付息及日常运营需求，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风险应对措施能够

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我们未注意到该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出

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 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

具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执业资格的机构，具备就本期发行出具总体评价报告的法

定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

北京德恒（西安）律所事务所就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北京

德恒（西安）律所事务所持有陕西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书

编号为：316100006949003791, 经年检合格，具备为申请发行本期专项债券提供法律

服务的资格。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执业律师朱昀菲、罗云霞经年检合格，具备签字律师

资格。

北京德恒（西安）律师事务所及相关律师具有为申请发行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存在风险及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收储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资金链风险：专项债发行延迟或额度不足，导致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等资

金无法及时到位，拖延收储进度。

控制措施：多元化融资保障：提前申请专项债额度，同步对接政策性银行、社

会资本（如 PPP模式）补充资金缺口。资金使用优先级管理：建立“补偿款优先支

付”机制，避免因资金挪用激化社会矛盾。

（2）行政审批效率低下风险：用地预审、环评、规划许可等环节跨部门审批耗

时过长（平均 3-6个月）。











2025年9月23日

经办律师：














